
由于对于六套房屋的权属存在争议， 小区业委会和物业
公司从小区一直“打” 到了法院。

业委会依据相关图纸， 认为房屋应属小区业主共有， 而
物业公司则根据相关协议和批复， 认为这六套房产应属物业
公司所有……

业委会和物业
为六套房

从小区
“打”到法院

小区上演抢房“大战”

A 物业公司原本是某某广场小

区的物业服务企业， 2019 年 10 月

31 日， 小区业委会终止了与该公

司的物业服务关系， 公司便退出了

小区的物业服务。

该小区 1 号、 2 号、 3 号楼底

层 A、 B 室共六套房屋， 早年由 B

物业公司从小区开发商处“抵债”

而来， 一直占有并使用， B 物业公

司委托 A 物业公司代为管理。 A

物业公司在退出小区物业管理服务

前， 已将其中两套房屋用于物业管

理办公用房， 另外四套房屋则用于

出租经营。

A物业公司退出小区时， 小区

业委会认为这六套房屋属于小区公

共配套部分， 依法应归小区所有业

主共有。 为此，正式交接日前，业委

会人员以暴力方式强行抢占A物业

公司作为办公用房的两套房屋。

而 B 物业公司马上组织了公

司员工， 又强行占回了这两套房。

为避免发生大规模冲突， 当地

街道、 派出所、 居委会三方联合将

A 物业公司作为办公用房的两套房

屋贴上了封条， 要求在明确所有权

之前， 谁都不能自行占据， 此后这

两套房屋就一直封锁着。

首次交锋取得胜利

很快， 小区业委会方面便有了

新的行动， 他们提起了物业服务合

同纠纷诉讼， 要求被告 A、 B 两家

物业公司返还这六套房屋。

而物业公司则找到我商讨对

策。

对于小区业委会的这一诉讼，

我认为物业公司不需要担心， 因为

在房屋产权尚未明确的情况下， 小

区业委会提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要

求返还房屋显然是诉错了方向。

果然在我们的积极应诉下， 法

院作出一审判决， 以系争房屋权属

不明为由未支持小区业委会的请

求， 并明确小区业委会可另行通过

诉讼等方式确认其对系争房屋享有

所有权或用益物权后再予主张。 小

区业委会不服判决， 提起上诉， 二

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上

诉， 维持原判。

为争产权再次起诉

2023 年年初， 小区业委会发

起了第二场诉讼， 他们认为系争房

屋无产权编号， 在物业服务合同已

经终止的情况下， A、 B 两家物业

公司却拒不移交小区公共配套用

房， 并将系争房屋对外出租。 而依

据《物权法》 《民法典》 等相关法

律法规， 小区业委会对系争房屋享

有所有权， A、 B 物业公司的行为已

严重损害了小区全体业主的合法权

益， 要求依法判决系争房屋所有权

及用益物权均归全体业主共有。

为此， 小区业委会向法院提交

了三组核心证据： 第一组是小区测

绘报告， 用以证明系争房屋面积均

作为公共面积被其他户室分摊； 第

二组是小区底层电力、 照明布线图，

底层电话、 共用天线布线图， 用以

证明系争房屋被记载为电表间、 办

公间、 信报间等； 第三组是小区底

层消防设施图， 记载 1 号、 2 号、 3

号楼底层 A、 B 室为信报间、 配电间

及物业管理办公室。

调查获取关键证据

那么， 这六套房屋究竟是不是

属于小区业主共有呢？

通过我们的调查取证， 发现之所

以会发生权属不明的状况， 和这六套

房屋当初取得时的曲折经历有关。

简单来说， 这六套房屋当初是通

过“以房抵债” 的形式给了 B 物业

公司。

这事还得从 1984 年说起， 当时

本市某系统在当地设立了“住宅建设

指挥部” 造房子， 1998 年时， 该指

挥部被撤销， 由 B 物业公司继受一

切债权债务。 1999 年， 经过相关单

位的批复， 同意将包括系争房屋在内

的部分房屋抵充给 B 物业公司。 B 物

业公司历年审计报告均将系争房屋抵

扣的 3206 万元计入“其他非流动资

产”， 这足以说明相关抵债行为已经

全面履行完毕， B 物业公司应当是系

争房屋的所有权人。

虽然历经久远， 但是我们通过调

查获取了三组重要证据向法庭提交：

第一组是 《关于偿还委托动迁地

块前期工作费用的协议书》； 第二组

是相关单位的批复， 证明 1998 年 6

月 22 日， 批复同意撤销建设指挥部，

撤销后由 B 物业公司负责其债权、

债务等一切善后事宜； 第三组是《关

于某某公司偿还建设指挥部前期费用

的情况汇报》， 证明 1999 年 6 月 10

日相关单位批复同意， 若今后某某公

司清算关闭， 该公司同意以某某广场

小区裙房及系争房屋抵充所欠 B 物

业公司的 3206 万元。

2003 年， B 物业公司办理了其

他房屋的产权登记， 但涉案六间房屋

均无产权证， 故无法办理产权变更登

记。

法院判决支持我方

在法庭上我们指出， 案涉小区于

1995 年左右竣工验收， 1998 年最终

交付给 B 物业公司， 当时的法律并

无“物业管理用房” 的概念。 同时，

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于 1998 年、

1999 年， 应当适用当时的 《民法通

则》 及其司法解释审理本案。

某某广场小区业委会主张适用

《民法典》 《物权法》 等法律法规明

显不当， 也就是用今天的规定去约束

以前的行为， 与“法不溯及既往” 的

基本原则相悖， 违反基本法理。 B 物

业公司继受取得了案涉房屋所有权，

并于 1998 年完成交付， 房屋所有权

从财产交付时起即转移至 B 物业公

司。

最终， 法院基本采纳了我们的代

理意见， 认为某某广场小区业委会主

张系争房屋属全体业主共有的主要理

由， 是基于系争房屋作为公用面积被

分摊以及相关图纸中有关系争房屋属

性的记载， 但涉案小区建造于上世纪

90 年代， 以房屋面积是否作为公用

面积被分摊来认定房屋所有权在当时

尚无明文规定， 而相关图纸对房屋属

性的记载亦非法律上认定房屋权属的

依据。

而 B 物业公司取得系争房屋的

所有权有相关的证据， 具有合法性及

相应历史依据， 且系争房屋事实上也

一直由 B 物业公司占有使用至今。

综上， 某某广场小区业委会要求确认

系争房屋所有权及用益物权属小区全

体业主共有的请求， 依据不足， 本院

难以支持， 依法驳回了业委会的全部

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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